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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course descriptions 

本課程時代以漢晉為主，進行時將視主題和材料，上溯戰國、下延至南北

朝。就主題而言，官僚體制雖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但落實到歷史世界中，更

應要關注政治空間、地方社會、地域文化、社會群體，勾勒出各自的基本面貌及

其在制度實踐中的作用，乃至諸面向間的互動關連。基於此，本課程於導論之

外，共分十六章，兩學期各進行八章。此處僅介紹前八章。 

第一至五章為背景知識，涉及政治地理、律令、文書、文吏群體、地方行政

組織、基層社會組織以及行政之外的監察和軍事分區乃至異族和西域管理制度。

第六章是結合制度與社會的單元，以戶籍、役法和刑罰制度為基礎，考察官府吏

卒和徒隸這兩類社會群體在制度運作下的生活樣貌。第七章是結合經濟和制度的

單元，透過農田、山川資源等地利開發，以及水利建設、手工業等產業建設，配

合與之相關的官府組織和行政制度的運作，觀察地方行政、社會與環境之間的連



結。第八章為地域個案之一，介紹政治中心所在的都城和周邊的京畿政區，觀察

都城社會生活。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1.揭示地方制度史與社會史之連結。 

2.強調空間與人群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3.進一步思考不同時代的統治問題與制度和社會的關係。 

4.培養漢晉制度和社會史研究所需之資料蒐集、史料閱讀、發掘問題等基本能

力。 

教科書及參考書 

textbooks and  

references 

第 01章：空間與歷史──漢晉政治地理格局與地方政社體制 

1. 〔日〕渡邊信一郎著，魏永康譯，〈中國第一次古代帝國的形成──以龍山文化

時期到漢代的聚落形態研究為視角〉，《中國史研究》，2013：4（北京），頁 5-29。 

2. 牟發松，〈漢唐歷史變遷中的南方與北方約論〉，收入氏著，《漢唐歷史變遷中的

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458-473。 

3. 周振鶴，《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三講「中國

歷史上的兩種基本政治地理格局」，頁 41-69。 

4. 許倬雲，〈漢代中國體系的網絡〉，收入許倬雲等主編，《中國歷史論文集》（臺

北：商務印書館，1986），頁 1-28。 

5. 胡鴻，〈秦漢帝國擴張的制約因素及突破口〉，《中國社會科學》，2014：11（北

京），頁 184-203。 

6.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 三版），「序言」、「約論」，頁 1-15、403-408。 

7. 周長山，《漢代地方政治史論──對郡縣制度若干問題的考察》（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五章「對漢代郡縣制的地域性考察」，頁 149-173。 

8. 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增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中編

第四章「六朝府、州、郡、縣、鄉、里制度述略」，頁 189-207。 

9. 魯西奇，〈空間與權力：中國古代城市形態與空間結構的政治文化內涵〉，收入

氏著，《中國歷史上的空間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 325-

347。 

10. 〔日〕池田雄一著，鄭威譯，《中國古代的聚落與地方行政》（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2017），總論「中國古代聚落的發展」，頁 3-30。 

11. 許倬雲，〈由新出簡牘所見秦漢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1：2（臺北，1980），頁 217-232。 

12. 〔日〕中村圭爾，〈六朝時代江南的地域社會與地域性〉，收入谷川道雄編，

《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東京：玄文社，1989），頁 44-

52。 

13. 〔日〕谷川道雄著，馬彪譯，《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

第一編第二章「中國的中世──六朝隋唐社會與共同體」，頁 61-106。 

第 02章：律令與文書──秦漢的律令、文書制度與文吏群體 

1. 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中華書局，2011），

第三章「文法與文書」，頁 51-66。 

2. 〔日〕冨谷至著，劉恆武譯，《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四章「簡牘述說的書寫世界」，頁 64-102。 



3. 徐世虹，〈文獻解讀與秦漢律本體認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86：2（臺北，2015.6），頁 229-269。 

4. 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收入氏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

局，1980），頁 291-315。 

5. 〔日〕永田英正，〈文書行政〉，收入〔日〕佐竹靖彥主編，《殷周秦漢史學的基

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24-243。 

6. 〔日〕籾山明，〈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里耶秦簡為例〉，收入柳立言編，

《史料與法史學》（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6），頁 37-68。 

7. 黎明釗、馬增榮，〈試論里耶秦牘與秦代文書學的幾個問題〉，收入武漢大學簡

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55-

76。 

8. 劉欣寧，〈漢代政務溝通中的文書與口頭傳達：以居延甲渠候官為例〉，《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3 （臺北，2018.9），頁 451-513。 

9. 閻步克，〈史官主書主法之責與官僚政治之演生〉，收入氏著，《樂師與史官：傳

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33-82。 

10. 沈剛，〈簡牘所見秦代地方職官選任〉，《歷史研究》，2017：4（北京），頁

178-189。 

11. 〔日〕高村武幸著，傅江譯，〈漢代地方少吏的任用與文字知識〉，收入《日本

中國史研究年刊》刊行會編，《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2006 年度）》（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8），頁 88-108。 

12. 邢義田，〈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從居延牘 506.7（《吏篇》）說起

（訂補稿）〉，收入氏著，《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上

海：中西書局，2019），頁 98-134。 

13. 宋杰，〈《元延二年日記》所反映的漢代郡吏生活〉，《社會科學戰線》，2003：3

（長春），頁 108-113。 

14. 〔韓〕琴載元，〈戰國秦漢基層官吏的《日書》利用及其認識〉，《史學集刊》，

2013：6（長春），頁 117-124。 

15. 馬怡，〈一個漢代郡吏和他的書囊──讀尹灣漢墓簡牘《君兄繒方緹中物

疏》〉，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第九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101-132。 

第 03章：政治與行政──秦漢郡縣制的發展與日常行政的運作 

1. 游逸飛，〈三府分立──從新出秦簡論秦代郡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87：3（臺北，2016），頁 461-505。 

2. 游逸飛，〈從張家山漢簡論漢初之郡的中央外派性質〉，《漢學研究》，35：2（臺

北，2017），頁 31-64。 

3. 游逸飛，〈西漢郡國雙軌制再探──官僚制與封建制的結合〉，收入《中國中古

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聯誼會會刊

（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7-57。 

4. 鄒水杰，《兩漢縣行政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二章「縣行政

的基本職掌」，頁 112-149。 

5. 〔日〕紙屋正和著，朱海濱譯，《漢代郡縣制的展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6），第十一章「兩漢時期郡府、縣廷的屬吏組織和郡、縣關係」，頁 413-456。 

6. 周長山，《漢代地方政治史論──對郡縣制度若干問題的考察》（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二章「漢代地方行政重心轉移之考辨」，頁 45-93。 

7. 〔日〕高村武幸著，朱騰譯，〈秦漢地方行政中的決策過程〉，收入周東平、朱

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四卷）》（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70-94。 

8. 馬增榮，〈漢代地方行政中的直符制度〉，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

（第十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253-277。 

9. 〔日〕渡邊信一郎，〈漢代國家的社會性勞動的編制〉，收入〔日〕佐竹靖彥主

編，《殷周秦漢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87-312。 

10. 高震寰，〈試論秦簡中的「作務」〉，《法制史研究》，33（臺北，2018.06），頁

1-36。 

11. 張忠煒，〈秦漢時代司法文書的虛與實〉，《中國史研究》，2018：2（北京），頁

101-116。 

12. 李均明，〈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職務犯罪探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19：5（鄭州），頁 82-87。 

13.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的歷史特點〉，《史學集刊》，2013：2（長春），頁 28-

39。 

14. 侯旭東，〈傳舍使用與漢帝國的日常統治〉，《中國史研究》，2008：1（北京），

頁 61-82。 

15. 〔韓〕李成珪，〈虛像的太平：漢帝國之瑞祥與上計的造作──從尹灣簡牘「集

簿」的分析說起〉，收入《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編委會編，《國際簡牘學會會刊

（第四號）》（臺北：蘭臺出版社，2002），頁 253-315。 

16. 侯旭東，〈丞相、皇帝與郡國計吏：兩漢上計制度變遷探微〉，《中國史研究研究》，

2014：4（北京），頁 99-120。 

17. 孔祥軍，〈西晉上計簿書復原與相關歷史研究──以湖南郴州蘇仙橋出土晉簡

為中心〉，收入氏著，《出土簡牘與中古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頁 106-141。 

18. 魏斌，〈五條詔書小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6（武漢，2010），頁 1-21。 

第 04章：空間與秩序──漢唐間的聚落形態、鄉里村制與民間結社 

1. 〔日〕池田雄一著，鄭威譯，《中國古代的聚落與地方行政》（上海：復旦大學

出版社，2017），第三章「中國古代的『都市』與農村」，頁 91-115。 

2. 鄒水杰，〈秦代鄉里職官制度考論〉，收入陳松長等著，《秦代官制考論》（上海：

中西書局，2018），頁 178-228。 

3. 周振鶴，〈從漢代「部」的概念釋縣鄉亭里制度〉，《歷史研究》，1995：5（北京），

頁 36-43。 

4. 〔日〕水間大輔著譯，朱騰校，〈秦漢時期的亭吏及其與他官的關係〉，收入周

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頁 28-

46。 

5. 邢義田，〈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

新論：基層社會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頁 13-109。 

6. 侯旭東，〈漢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論「邨」、「村」關係與「村」的通稱化〉，

收入黃寬重主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頁 127-182。 

7. 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吳「鄉勸農掾」的再研究──對漢晉之際鄉級政權的再

思考〉，《文史》，2016：1（北京），頁 23-50。 



8. 張榮強，〈簡紙更替與中國古代基層統治重心的上移〉，《中國社會科學》，2019：

9（北京），頁 180-203。 

9. 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新

史學》，6：2（臺北，1995.06），頁 1-44。 

10. 金秉駿，〈漢代聚落分布的變化──以墓葬與縣城距離的分析為線索〉，《考古》，

2015：1（北京），頁 35-53。 

11. 〔日〕谷川道雄著，牟發松譯，〈六朝時代城市與農村的對立關係──從山東貴

族的居住地問題入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15（武漢，1997），頁 1-18。 

12. 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漢唐間的鄉村組織〉，收入氏著，《傳統

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頁 1-44。 

13. 林甘泉，〈秦漢帝國的民間社區和民間組織〉，《燕京學報》，8（北京，2000），

頁 59-85。 

14. 杜正勝，〈漢「單」結社說〉，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 953-970。 

15. 〔日〕籾山明，〈漢代結僤習俗考〉，收入邢義田、劉增貴主編，《古代庶民社會》

（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49-170。 

16. 李旭，〈「鄉黨」之「達尊」──西晉當利里社碑考釋〉，《歷史研究》，2015：4

（北京），頁 166-178。 

17. 侯旭東，〈北朝鄉里制與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

究》，2001：6，頁 16-29。 

18. 尚永琪，《3-6 世紀佛教傳播背景下的北方社會群體研究》（北京：科學出版

社，2008），第九章「對佛教信仰群體所處的社會組織的考察」，頁 235-270。 

第 05章：特區與殊制──漢晉間政監軍區及異族和西域管理制度 

1. 梁萬斌，〈《津關令》與漢初之政治地理建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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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要點概述 

教材編選 

teaching  

materials 

■自製簡報(ppt)      □課程講義              □自編教科書 

□教學程式           □自製教學影片          □其他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講述           □小組討論     ■學生口頭報告      □問題導向學習 

■個案研究       □其他 

評量工具 

Evaluation 

tools 

□期中考   %    □期末考    %    □隨堂測驗   %    □隨堂作業   % 

□課後作業   %  □期中報告   %   □期末報告   %    ■專題報告 50 % 

□評量尺規   %  ■其他 課堂討論 50%  

教學資源 

teaching 

 resources 

□課程網站        ■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實習網站 

教師 

相關訊息 

instructor’s 

 information 

 

每週課程內容 

weekly scheduled contents 

Week 1 簡介與導論；第 1章：空間與歷史──漢晉政治地理格局與地方政社體制 

Week 2 第 2章：律令與文書──秦漢的律令、文書制度與文吏群體（上） 

Week 3 第 2章：律令與文書──秦漢的律令、文書制度與文吏群體（下） 

Week 4 第 3章：政治與行政──秦漢郡縣制的發展與日常行政的運作（上） 

Week 5 第 3章：政治與行政──秦漢郡縣制的發展與日常行政的運作（下） 

Week 6 第 4章：空間與秩序──漢唐間的聚落形態、鄉里村制與民間結社（上） 



Week 7 校際活動停課乙次 

Week 8 第 4章：空間與秩序──漢唐間的聚落形態、鄉里村制與民間結社（下） 

Week 9 學期報告大綱與期中綜合討論 

Week 10 第 05章：特區與殊制──漢晉間政監軍區及異族和西域管理制度（上） 

Week 11 第 05章：特區與殊制──漢晉間政監軍區及異族和西域管理制度（下） 

Week 12 第 06章：身分與支配──秦漢的戶政、役法及吏卒徒隸的身分與生活（上） 

Week 13 第 06章：身分與支配──秦漢的戶政、役法及吏卒徒隸的身分與生活（下） 

Week 14 第 07章：生產與建設──漢晉的地利開發、工程營運與地方行政（上） 

Week 15 第 07章：生產與建設──漢晉的地利開發、工程營運與地方行政（下） 

Week 16 學期報告發表與期末綜合討論 

Week 17 彈性教學週 

Week 18 彈性教學週 

學士班課程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y 

本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強度 

Degrees of related to core competencies 

1 2 3 4 5 

專業能力 

Specific 

competency  

專業能力 1：歷史思辯的應用能力      

專業能力 2：文獻資料蒐集與解讀分析      

專業能力 3：歷史寫作      

專業能力 4：口述採訪與田野調查能力      

專業能力 5：溝通與表達      

專業能力 6：跨域與科技資源運用      

註：關聯強度以五點量表標示，1 表示沒有關聯，5 表示非常有關聯。 

 

研究所課程核心能力 (碩博合開課程，請二者皆勾選) 

碩士班 

■ 1.具備史學領域之專業知識 

■ 2.具備獨立思考、理解、分析、研究及解決史學問題的基本能力 

■ 3.具備優秀學術論文寫作、答辯的能力。 

□ 4.培養自我持續學習的能力 

博士班 

■ 1.具備史學之獨立設計研究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2.具備中國中古史、明清史、台灣史或某一領域之獨立研究能力 

■ 3.具備第二外國語解讀史學文獻的能力 

 □ 4.具備至大專院校或學術研究單位從事教學、研究等工作能力 
 

 

 


